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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英山县人民检察院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英山县人民检察院 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 月 28 日

单位名称 英山县人民检察院

基本支出总额 1369.33 项目支出总额 158.84

年度目标 ：

（100 分）
着力维护和谐稳定，依法履职强化监督，深化改革落实责任,促进自身建设发展。

年度

绩效

指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

指标

分级

指标

权重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 得分

运行

成本

基本经费

成

本控制指

标

基本支出变动

率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5 ＜5% 3% 5

三公经费变动

率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5 ＜0 -2.94% 5

项目经费

成

本控制指

标

项目经费变动

率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5 ＜5% -53.54% 5

管理

效率

战略规

划管

理指标

绩效目标科学

性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2 绩效目标设置

科学合理

年初绩效目标

设置不够合理
0

基础管

理

指标

预算管理规范

性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2
预算编制科学，

严格按照预算

项目支出

预算编制科

学，严格按照

预算项目支出

2

业务管

理

指标

内控制度有效

性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2 内控制度科学，

流程高效

内控制度科

学，流程高效
2

履职

效能

刑事检察

全年各类刑事

案件办理数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8 252 347 8

认罪认罚适用

率

创新

型指

标

0.1 ＞70% 90% 10

民事检察

全年各类民事

诉讼监督案件

办理数

维持

型指

标
0.08 ≥12 14 8

行政检察

全年各类行政

诉讼监督案件

办理数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8 1 0 0

公益诉讼

检察

公益诉讼案件

立案数

维持

型指

标
0.08 32 44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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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效应 社会效

益

组织“检察开

放日”活动次

数

维持

型指

标
0.06 ≥1 1 6

可持续发

展能可持

续发展能

力

科技支

撑

应用系统升级

或维护成功率

提升

型指

标
0.2 ＞95% 100% 20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控告申诉工作

社会满意度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6 100% 100% 6

联系部门

满意度

人大工作报告

赞成票占比

维持

型指

标

0.05 ＞95% 100% 5

总分

总分 90

偏差大

或 目标

未完成

原因分

析

各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数为 0件，未达到预期目标值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无该类型案

件。绩效目标科学性，未达到预期目标值，主要原因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，尚需科学

和完善。年初编制绩效目标缺乏考量和评价依据，年中因各种变化，年初设定的预期目标

值与工作实际已不相适宜。

改进措

施及结

果应用

方案

一要不断强化单位绩效理念，把绩效作为经费保障工作重点，培养社会共识，充分发挥财政支

出绩效的引领作用，从多方面提高部门绩效评价、绩效监控等工作能力，提高部门绩效管理工

作水平。二要进一步引导推行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，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，提升单位部门绩

效评价的客观性、科学性和有效性，通过项目的自评，调整、整改自评中出现的不符合公示流

程动作，强调落实有序、事实求是的工作作风。

备注：

1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

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 得分不

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2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

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

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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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检察业务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英山县人民检察院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3月 28 日

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英山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实施单位
英山县人民检

察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） 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得分

（20 分*执行率）

年度财政

资金总额
101.4 101.4 100% 20

年度绩

效目标

（80

分）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初目标值

（A）

实际完成值

（B）
得分

产出

指标

质量指标 刑事案件比 ＜1:2 1：1.2 12

质量指标 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 ＞60% 97% 10

质量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＞70% 90% 5

时效指标 系统运维保障及时率 ＞95% ＞95% 2

成本指标 不超预算 ＜100% ＜100% 4

数量指标 刑事诉讼监督立案数 40 件 8 件 0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控告申诉工作社会满意度 满意 满意 10

可持续发

展指标
预算有保障 100% 100%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受益群众满意度 满意 满意 20

总分 93

偏差大或

目标未完成

原因分析

刑事诉讼监督立案数 8 件，未达到预期目标值，主要是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道

少，线索不多，年初目标设置不够合理，缺乏考量和评价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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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进一步对办案经费支出进行分别核算，对财务报账流程及附件要求、有关政策解析

进行多方面宣传培训，统一绩效考核标准，为绩效工作及绩效结果应用的公正、公

平打下良好基础。通过项目的自评，案件预算估计的数量基本符合基层实际，今后

要继续加强实时调整自评中绩效考核指标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，同时纳入对部门工

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，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。

备注：
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

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

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

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

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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